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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捐）助民間團體、傳播媒體及學校辦理環
境保護相關活動或計畫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87 年 3 月 17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87）環署綜字第 0015564 號函 

中華民國 88 年 8 月 3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88）環署綜字第 0052318 號修正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16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0）環署綜字第 0065326 號公告修正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15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0920004349A 號公告修正 

中華民國 94 年 7 月 29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0940058968 號公告修正第三點

及第四點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1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098008873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0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5007405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6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60047768B 號函修正 

 

一、 為鼓勵民間團體、傳播媒體及學校配合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本署）施政目標，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相關活動或計畫，廣

布環保知能，藉以提昇國民生活環境品質，確保國民健康，特訂

定本要點。 

二、 補（捐）助對象：凡從事公益之社會團體、財團法人、傳播媒體

及學校辦理環境保護相關活動或計畫者。 

三、補（捐）助條件：每一申請單位，本署每年以補（捐）助一次為
原則。但配合本署重要政策或施政重點之活動或計畫（以下簡稱

重要政策活動或計畫）者，不在此限。 

四、補（捐）助活動或計畫類別： 

（一）重要政策活動或計畫。 

（二）與環境保護相關之研習、研討會、工作坊、觀摩會、廣播電

視節目及網路電子報等主題式動靜態活動或計畫。 

（三）與環境保護相關之國際交流活動或計畫。 

（四）其他與環境保護相關之主題式動靜態活動或計畫。 

五、補（捐）助方式及應備文件： 

（一）本署補（捐）助方式： 

1. 民間團體主動申請：辦理重要政策活動或計畫者，申請單位

應於活動或計畫辦理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2.本署公開徵求：辦理前點（二）至（四）之活動或計畫者，

chswang
印章



 2 

申請單位應依本署訂定年度施政重點項目規劃之主題及規定

時間提出計畫書；本署每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各公開徵求一次

為原則。但得視經費額度彈性調整之。 

（二）申請單位應訂有完整之活動或計畫，其應備文件如下： 

1.計畫書部分： 
(1）名稱（須有環境保護內容之相關文字）。 
（2）目標或活動宗旨。 
（3）辦理時間。 
（4）舉辦地點。 
（5）主（協）辦單位。 
（6）參加對象及預估人數。 
（7）內容（包括辦理方式、活動流程）。 
（8）分工事宜（包括人員編組）。 
（9）預期成果。 
（10）經費預算（包括全部經費內容及明細、自籌經費及向各

機關預申請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2.申請單位基本資料部分： 
（1）單位名稱（須為政府登記立案之正式名稱）。 
（2）人力概況。 
（3）重要事蹟。 
（4）曾經辦理之環境保護相關活動或計畫（包括時間、地點、

合作單位及成效）。 

3.檢附蓋有印信（須與政府登記立案之正式名稱相符）之立案

證書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六、作業程序及審查原則： 

（一）作業程序： 

1.民間團體主動申請辦理重要政策活動或計畫：依活動或計畫

內容分別由本署相關單位承辦，本署相關單位得依（二）審
查原則初審，並於完成初審後簽報核定後執行。 

2.本署公開徵求辦理第四點（二）至（四）之活動或計畫： 
（1）由本署收件窗口統一收件，依活動或計畫內容分別由本

署相關單位辦理初審，並於完成初審後提送專家學者組
成之專案小組（以下簡稱專案小組）審查。。 

（2）本署相關單位應就專案小組同意補（捐）助案件，辦理
核定、核銷及督導等後續事宜。 

（二）審查原則： 

1.活動或計畫內容應符合本署施政目標。 

2.審查項目應包括活動或計畫名稱、內容及執行方式之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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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效性、合理性、延續性、影響性及經費撙節有效等

原則。 

3.通過審查之申請案件不足者，該次受補（捐）助金額之總額

得低於公開徵求金額之上限。 

七、補（捐）助經費用途及使用範圍： 

     （一）本署以部分補（捐）助為原則，並得指定計畫書內補（捐）

助或不補（捐）助之項目。但配合行政院、本署或相關部會
之環境保護計畫或政策而急需辦理之事項或邀請相關單位辦

理之活動，及本署主動規劃補（捐）助之活動或計畫，得採

全額補（捐）助，不受補（捐）助金額限制。 

（二）補（捐）助經費限於經常性支出（不含資本門），包括講師鐘

點費、研習手冊印製、材料費、租車費、國內差旅費及其他

辦理活動或計畫所需之費用擇項補（捐）助。但獎品、紀念
品、制服、人事費及行政管理費不予補（捐）助。 

（三）依本署公開徵求之申請案件，其補（捐）助額度依專案小組

審議決定。 

八、受補（捐）助單位申請撥款及核銷程序 

（一）受補（捐）助單位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捐）助民間

機構、團體及學校經費會計事務處理注意事項」規定申請撥
款。 

（二）受補（捐）助單位應確實按照本署核定之補（捐）助計畫書、

活動或計畫內容及經費編列項目執行。 

（三）受補（捐）助單位應於活動或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至遲於

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報工作成果報告，並依「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補（捐）助民間機構、團體及學校經費會計事務
處理注意事項」辦理補（捐）助項目各項憑證核銷事宜。 

（四）受補（捐）助單位之受補（捐）助金額達政府採購法第四條

規定者，於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採購程序
時，應通知本署派員監辦。受補（捐）助單位接受本署及其

他機關補（捐）助辦理同一採購者，以受各該機關補（捐）

助總額為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稱之補（捐）助金額。 

（五）受補（捐）助單位辦理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及各該補（捐）助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九、受補（捐）助活動或計畫之執行期間因故變更、延長者，受補（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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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單位應事先報請本署核備後變更或延長之，且延長執行期間不

得跨年度。 

十、受補（捐）助活動或計畫之督導考核 

（一）本署得隨時派員抽查受補（捐）助活動或計畫之辦理情形，
受補（捐）助單位不得拒絕。 

（二）受補（捐）助單位執行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

虛偽浮報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等情事者，本署除得追回
該部分補（捐）助經費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補（捐）助

一年至五年。 

（三）受補（捐）助單位未依第八點規定完成活動或計畫之經費核
銷及成果報告者，本署得停止補（捐）助三年。 

十一、受補（捐）助單位執行計畫或活動期間，相關之海報、印刷、

文宣應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字樣，且非經本署同意，
不得逕行標示本署為主（協）辦機關。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